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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鼓楼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文件

鼓疾控〔2024〕11号

2024

辖区各有关预防接种单位：

开展儿童预防接种项目是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

容，儿童免疫规划疫苗高覆盖率是预防接种项目高质量发展的主

要指标。为继续保持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高接种率，根据《福

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组织开展 2024年国家免疫规划疫苗

查漏补种月活动的通知》(闽疾控函〔2024〕28号)和《福州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组织开展 2024年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

种月活动的通知》（榕疾控〔2024〕39 号）文件要求，受鼓楼

区卫健局委托，我区定于 4月份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国家免疫

规划疫苗查漏补种月活动，现将《鼓楼区 2024年国家免疫规划

疫苗查漏补种月活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方案要求，认真

做好查漏补种工作。

鼓楼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4年 3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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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为继续保持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高接种率，结合“4·25”全

国儿童预防接种宣传日活动，定于 2024年 4月在全区范围内开

展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月活动，特制定方案如下。

一、活动对象

全区范围 0-7岁（2016年 3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

未按免疫程序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的儿童。

二、活动目标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95％。

三、补种原则和程序

（一）补种原则

1.应尽早进行补种，尽快完成全程接种，优先保证国家免疫

规划疫苗的全程接种。

2.只需补种未完成的剂次，无需重新开始全程接种。

3.当遇到无法使用同一厂家同种疫苗完成接种程序时，可使

用不同厂家的同种疫苗完成后续接种。

（二）补种建议

1.乙肝疫苗补种：若出生 24小时内未及时接种，优先安排

第 1剂次接种。第 2剂与第 1剂间隔应不小于 28天，第 3剂与

第 2剂间隔应不小于 60天，第 3剂与第 1剂间隔不小于 4个月。

2.卡介苗补种：若出生 24 小时内未及时接种，优先安排接

种。 未接种卡介苗的＜3月龄儿童可直接补种；3月龄～3岁儿



-3-

童对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TB-PPD）或卡介菌蛋白衍生物

（BCG-PPD）试验阴性者，应予补种；≥4岁儿童不予补种。

3.脊灰疫苗补种：小于 4岁儿童未达到 3剂应补种完成 3剂；

大于或等于 4岁儿童未达到 4剂应补种完成 4剂。补种时遵循先

IPV 后 bOPV 的原则，两剂次间隔不小于 28 天。既往无 tOPV

免疫史的儿童，未完成 2 剂次脊灰灭活疫苗接种的需补齐 2 剂

IPV。既往有 tOPV 免疫史，但针对Ⅱ型脊灰病毒的免疫未达 2

剂的迟种、漏种儿童，使用 IPV补齐 2剂。

4.百白破疫苗和白破疫苗补种：3月龄-5周岁未完成百白破

疫苗接种的儿童，需使用百白破疫苗补齐 4剂次，前 3剂每剂接

种间隔≥28天，第 4剂与第 3 剂接种间隔≥6个月。≥6岁接种百

白破和白破疫苗累计＜3剂的儿童，使用白破疫苗补齐 3剂，第

2 剂与第 1 剂间隔 1-2 月，第 3 剂与第 2 剂间隔 6-12 个月。≥6

岁接种百白破和白破疫苗累计≥3剂的儿童，若已接种至少 1 剂

白破疫苗,则无需补种；若仅接种了 3剂百白破疫苗,则接种 1剂

白破疫苗, 白破疫苗与第 3剂百白破疫苗间隔不小于 6个月；若

接种了 4剂百白破疫苗，但满 7周岁时未接种白破疫苗，则补种

1 剂白破疫苗, 白破疫苗与第 4 剂百白破疫苗间隔不小于 12 个

月。

5.麻腮风疫苗补种：对已满 8月龄儿童，优先安排麻腮风疫

苗接种；对于已经满 18月龄儿童，优先安排麻腮风疫苗接种；

未如果需补种两剂麻腮风疫苗，接种间隔应不小于 28天。

6.乙脑疫苗补种：乙脑疫苗纳入免疫规划后出生且未接种乙

脑疫苗的适龄儿童，如果使用乙脑减毒活疫苗进行补种，应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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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剂，两剂接种间隔≥12个月；如果使用乙脑灭活疫苗进行补种，

应补齐 4剂，第 1剂与第 2剂接种间隔为 7-10天，第 2剂与第 3

剂接种间隔为 1-12个月，第 3剂与第 4剂接种间隔≥3年。

7.A群流脑多糖疫苗和 A群 C群流脑多糖疫苗补种：未完成

A群流脑多糖疫苗接种，＜24月龄儿童使用 A群流脑多糖疫苗

补齐 2 剂，两剂接种间隔≥3 个月。≥24 月龄儿童如已接种过 1

剂次 A群流脑多糖疫苗，间隔不小于 3个月尽早接种 A群 C群

流脑多糖疫苗；如未接种过 A群流脑多糖疫苗，可在 3 周岁前

尽早接种 A群 C群流脑多糖疫苗，不再补种 A群流脑多糖疫苗。

第 1剂 A群 C群流脑多糖疫苗与第 2剂 A群流脑多糖疫苗接种

间隔≥12个月。

8.甲肝疫苗补种：未接种过甲肝疫苗的适龄儿童，应补种 1

剂甲肝减毒活疫苗。如使用甲肝灭活疫苗进行补种，应补齐 2剂，

接种间隔≥6 个月。如已接种过 1剂甲肝灭活疫苗，但无条件接

种第 2剂甲肝灭活疫苗时，可使用 1剂甲肝减毒活疫苗完成补种，

接种间隔≥6个月。

四、补种工作技术要求

（一）接种前准备

1.各地可通过协调街道（居民委员会）、社区干部、社区服

务中心干部、托幼机构及学校老师，配合共同做好受种者通知、

督促接种等工作。

2.预防接种按照受种者居住地属地管理。各地要充分发挥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卫生服务站卫生人员在疫苗接种中的职责，全

面掌握儿童疫苗接种及其流动情况，全面掌握无证及未种儿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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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及时通知补种。

3.增加接种医生数量，适当增加接种工作日，开展预约接种。

通过整理受种者疫苗接种信息，精准定位推迟接种和漏种的受种

者，根据接种单位面积和接种人员数量，通过电话、短信、微信

等多种通知方式，合理安排预约受种者来接种单位接种。

（二）接种时操作

1.严格执行“三查七对一验证”，做到受种者、预防接种证和

疫苗信息相一致，确认无误后方可实施接种。

2.实施接种前使用免洗手消毒剂进行消毒，做好手卫生。

（三）接种后处理

1.在接种操作后，工作人员应再使用免洗手消毒剂进行手消

毒。

2.接种完成后，与受种者或其监护人预约下次接种疫苗的种

类、时间，疫苗接种完后需现场留观 30分钟无异常方可离开。

五、活动实施

（一）组织领导

区级单位及各街镇要加强组织领导，在人、财、物上给予相

应保障，成立工作小组，统一组织实施疫苗查漏补种活动，确保

活动顺利实施。

区疾控中心负责本次查漏补种活动的具体实施，制定具体的

实施计划，做好疫苗的运输分发、人员培训、技术指导和现场督

导及评估等工作。

（二）宣传与培训

各接种单位可结合 4月 25日“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和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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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漏补种月活动精心策划宣传活动，通过“家长课堂”、电视、报

纸、广播、网络、宣传单、短信等形式进行广泛的社会宣传动员，

提高家长对疫苗查漏补种重要性的认识。要认真组织查漏补种工

作技术培训，确保参加活动人员全部接受培训，并针对不同职责

分工，对摸底登记、漏种疫苗补种程序、表格统计汇总等内容进

行专门培训。

（三）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监测与处置

医疗机构、接种单位、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有关人员发现属

于报告范围的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AEFI）后应当及时向受

种者所在地的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医疗机构、接种单位、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应按照预防接种

疑似异常反应有关规定进行监测、报告、调查和处置。遵照“先

临床救治、后调查诊断”的原则，开展对 AEFI的临床救治工作，

做到早期、正规、系统的治疗。

（四）补种工作评估

本次查漏补种活动应进行补种工作评估。在全区选择 3个街

镇，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院）为中心在近、中和远距离各

抽查 1个社区，每个社区调查 10名适龄儿童进行接种率评估，

全区共调查 90名。

六、资料收集与报告

请各接种单位于 2024年 6月 3日前将查漏补种活动的汇总

表、实施情况表、快速调查汇总表等表格以及活动小结上报区疾

控中心。

七、其他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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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好“三查”、“三补”。各地应安排专人负责查清

辖区内儿童底数（特别是流动儿童）、查清未种剂次、查清信息

系统数据；对查出的漏种儿童及时补种、对没有录入信息系统的

儿童及时补录、对没有接种证的儿童及时补证。

（二）摸清儿童底数和接种情况。儿童预防接种实行受种者

居住地属地管理，接种单位应加强与镇街、社区相关部门的协调

沟通并建立长效合作机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卫生服务站卫生

人员应充分发挥在疫苗接种中的职责，全面掌握儿童（含流动儿

童）疫苗接种情况，在本次活动中应突出入户摸底，建立未种儿

童底册。接种单位应会同教育部门充分核查 2023年 9月以来的

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信息，全面掌握无证及未种儿童接

种情况。

（三）合理安排补种工作，优先第二剂次脊灰灭活疫苗补种。

接种单位要梳理辖区未种儿童情况，列出补种任务安排表，把本

次活动任务分解落实到位，合理安排接种进度，优先对 2016年

3月 1日至 2019年 9月 30日之间出生且未完成 2剂脊灰灭活疫

苗的儿童开展补种，确保所有适龄儿童均得到 2剂含Ⅱ型脊灰病

毒疫苗接种。区级要做好计划和统筹，保障免疫规划疫苗供应。

（四）规范利用信息系统开展接种率监测评价。目前“福建

省免疫规划信息管理系统”已按照国家数据交换文档规范要求完

成改造，可利用“福建省免疫规划信息管理系统”开展监测评价，

采取基于预防接种信息档案直接获取查漏补种信息为重要手段。

接种单位应审查清理辖区内预防接种电子档案，核对受种者接种

信息，合并删除重复档案，审查清理仅有 1-2剂次接种记录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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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不更新数据的预防接种电子档案，对 6周岁内（＜7岁）儿童

且有接种记录的档案不得随意剔除。

（五）完善接种个案信息登记管理。接种单位原则上遵循“谁

接种、谁录入，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各接种单位应以此次“查

漏补种月”活动为契机，梳理辖区内儿童疫苗接种信息，及时完

成补种，确保接种率达到考核要求。接种单位若发现儿童未建立

预防接种电子档案，应及时将该儿童基本信息和疫苗接种信息录

入信息系统。接种单位应定期查询信息系统重复档案，及时合并

重复档案避免重卡。

附件：1.福州市 2024年查漏补种月活动摸底登记表

2.福州市 2024年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查漏补种汇总表

3.福州市 2024年脊髓灰质炎灭活疫苗补种工作汇总

表

4.福州市 2024年查漏补种月活动实施情况表

5.福州市 2024年查漏补种月活动免疫规划疫苗接种

率评估调查表

6.福州市 2024年查漏补种月活动疫苗接种率调查

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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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

儿童

姓名

家长

姓名

出生

时间

电话

号码
现居住地址

居住

形式

卡介苗
乙肝

疫苗

脊灰

疫苗

百白

破疫

苗

白破

疫苗

麻疹

类疫

苗

A群流

脑疫

苗

A+C流

脑疫

苗

乙脑

疫苗

甲肝

疫苗

已

种

应

种

已

种

应

种

已

种

应

种

已

种

应

种

已

种

应

种

已

种

应

种

已

种

应

种

已

种

应

种

已

种

应

种

已

种

应

种

1、现居住地址：填写至门牌号； 2、居住形式：A.户籍为本县（区）的儿童 B. 户籍非本县（区）的儿童 ；
3、在各种疫苗下面的空格中：已种指已接种的剂次数，应种指需补种的剂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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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市 县（市）区 乡（镇、街道） 村（居委会）

填表单位：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县市区
适龄
儿童
数

需
补
证
儿
童
数

完成
补证
儿童
数

需
补
种
儿
童
数

完成
全程
补种
儿童
数

卡介苗
乙肝
疫苗

脊灰疫苗
百白破
疫苗

白破疫苗
麻疹类
疫苗

A群流脑
疫苗

A+C 群
流脑疫苗

乙脑疫苗 甲肝疫苗

需
补
种
剂
次

完
成
补
种
剂
次

需
补
种
剂
次

完
成
补
种
剂
次

需
补
种
剂
次

完
成
补
种
剂
次

需
补
种
剂
次

完
成
补
种
剂
次

需
补
种
剂
次

完
成
补
种
剂
次

需
补
种
剂
次

完
成
补
种
剂
次

需
补
种
剂
次

完
成
补
种
剂
次

需
补
种
剂
次

完
成
补
种
剂
次

需补
种剂
次

完
成
补
种
剂
次

需
补
种
剂
次

完
成
补
种
剂
次

备注：表格中免疫规划疫苗的实补种人数应包含使用替代疫苗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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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4

填表单位：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县市区

2016年 3月 1
日至 2019年 9
月 30日出生儿

童数

脊灰灭活疫苗补种情况（仅

需 1剂次）

脊灰灭活疫苗补种情况

（2剂次）

需补种人数
完成补种

人数
需补种人数

完成补种

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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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4
填表单位：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单位 本级 下级合计 合计

宣传动员会议 次

实际参与部门数 个

报刊宣传 次

广播宣传 次

电视宣传 次

宣传手册 本

发放接种通知单 张

张贴宣传画 张

发放宣传单 张

挂横幅 条

墙报 版次

手机短信 条

微信宣传 次

LED显示屏 条

流动宣传车 辆

培训人数 人

固定接种点 个

临时接种点 个

参加摸底人数 人

接种人员 人

巡回督导人员 人

定点督导人员 人

经费投入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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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4
调查地点: 市 县 乡 村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调查人：

编号 1 2 3 4 5 6 实种数

儿童姓名 ----

出生日期 ----

性 别 ----

疫苗种类
次

数

是 否

已 种

次

数

是 否

已 种

次

数

是 否

已 种

次

数

是 否

已 种

是 否

已 种

次

数

是 否

已 种

卡介苗 1 1 1 1 1 1

乙肝疫苗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脊灰疫苗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4 4 4 4 4 4

百白破疫苗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麻疹类疫苗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乙脑疫苗

1 1 1 1 1 1

加 加 加 加 加 加

A群流脑疫苗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A+C流脑疫苗

1

2

白破疫苗 1 1 1 1 1 1

甲肝疫苗

1 1 1 1 1 1

2 2 2 2 2 2

备注：仅调查本地儿童及在调查地居住大于三个月的外地儿童，发现短于三个月的外地儿

童不记录本表，通知其及时建卡。 已接种直接在“是否已种”一栏填“√”，未种填“×”，接种年

龄未到填“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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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4
填表单位：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居住

形式

调查儿

童数

目标儿

童数

卡介苗 乙肝疫苗
脊灰疫

苗

百白破

疫苗

麻疹类疫

苗
乙脑疫苗

A群流脑

疫苗

A+C流

脑疫苗
白破疫苗 甲肝疫苗

应

补

种

人

数

实

补

种

人

数

应

补

种

人

数

实

补

种

人

数

应

补

种

人

数

实

补

种

人

数

应

补

种

人

数

实

补

种

人

数

应

补

种

人

数

实

补

种

人

数

应

补

种

人

数

实

补

种

人

数

应

补

种

人

数

实

补

种

人

数

应

补

种

人

数

实

补

种

人

数

应

补

种

人

数

实

补

种

人

数

应

补

种

人

数

实

补

种

人

数

调查

人数

A

B

合计

总计

注：1.居住形式：A.常住人口 B.外来人口且居住时间超过 3个月

2.目标儿童数指调查儿童数中需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儿童数。

3.应补种人数指目标儿童数中需要补种该疫苗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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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福州市疾控中心，鼓楼区卫健局。

鼓楼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 2024年 3月 14日印发


